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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质证意见”的答复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提供由被告李志荣提交的《质证意见》，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昌字第583798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未注明军产；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通知函》[（2017）京0114民初12557号]，通知我公司按照可以上市交易的标准对该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补交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关税费后，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2.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通知函》[（2017）京0114民初12557号]，本次评估的价值时点依据原告刘天华的评估鉴定申请书设定为2016年8月30日。

3.案情相关问题我公司不予答复

4.首先，报告中所述龙跃苑、龙腾苑、龙禧苑、龙锦苑、龙博苑属“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描述，非本次评估比较法中所选交易实例。本次评估比较法中已对所选交易实例进行市场状况、交易情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及实物状况的修正。其次，成本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市场上，在用途、所处地区等方面类似估价对象的地块的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建筑物建造成本，再加上开发过程中的各项必要成本费用和利息、利润，从而得出估价对象成本价值的估价过程。
5.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及评估专业人员于2017年12月8日在原告当事人刘天华及被告当事人李志荣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估价对象现场拍照。实地查勘时，被告当事人及代理人未按指定时间到达估价对象所在房屋，在被告当事人到场后，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向双方陈述了实地查勘情况，并询问双方是否对实地查勘情况存在异议。被告当事人所述“意见”为案情相关事宜，非我司评估工作范围。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2017-1-0913-F01SFZC6]是完全符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2017）京0114民初12557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通知函》[（2017）京0114民初1255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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